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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郑念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筠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712,167,526.44 1,554,222,222.46 1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48,263,082.45 821,912,089.55 3.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5,101,551.48 43,057,748.03 -18.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6,719,744.93 283,730,658.36 -3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940,717.13 29,975,660.80 -8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52,122.64 25,615,723.14 -58.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59 3.77 减少 3.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19 -84.2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19 -84.21

根据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5 股。该利润分配事项已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实施完毕，公司的总股本由
106,670,000 股变更为 154,671,500 股。 公司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上年同期的每
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2,273.1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7,364,576.1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80,00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9,691,077.30

远期结汇持
有期间公允
价值变动及
交割损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57,556.75
所得税影响额 -885,074.46

合计 -5,611,405.5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6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浙江正裕投资有限公司 72,955,996 47.17 质
押 26,624,294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郑连平 12,517,444 8.09 无 境内自然人
郑连松 12,231,040 7.91 无 境内自然人
郑念辉 11,357,444 7.34 无 境内自然人

玉环元豪贸易有限公司 5,401,076 3.49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林忠琴 3,813,615 2.47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茂安源投资有限公司 779,915 0.5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李森 741,860 0.48 无 境内自然人
刘睿玲 592,035 0.38 无 境内自然人
卢国珍 380,000 0.25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正裕投资有限公司 72,955,996 人民币普通股 72,955,996
郑连平 12,517,444 人民币普通股 12,517,444
郑连松 12,231,040 人民币普通股 12,231,040
郑念辉 11,357,444 人民币普通股 11,357,444
玉环元豪贸易有限公司 5,401,076 人民币普通股 5,401,076
林忠琴 3,813,615 人民币普通股 3,813,615
深圳市茂安源投资有限公司 779,915 人民币普通股 779,915
李森 741,860 人民币普通股 741,860
刘睿玲 592,035 人民币普通股 592,035

卢国珍 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郑念辉、郑连松、郑连平三者为兄弟关系,合计持有正裕投资全部股
份，互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货币资金 196,992,995.06 136,655,838.29 44.15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00,000.00 不适用
应收票据 1,777,024.96 3,907,210.04 -54.52
应收款项融资 3,348,931.86 9,740,966.05 -65.62
预付款项 1,964,609.93 1,511,284.67 30.00
其他流动资产 108,857,035.84 7,909,533.55 1,276.28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700,000.00 200,000.00 11,75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8,344,177.30 不适用
应付账款 113,916,572.20 185,399,532.37 -38.56
其他应付款 6,131,125.69 47,931,598.48 -87.21
应付债券 267,285,460.90 不适用
递延所得税负债 1,040,084.14 669,796.13 55.28

1.货币资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收到的募集资金所
致。

2. 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 系本期购买按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财产品所
致。

3.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 系报告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未背书转让减少所
致。

4.预付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末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购买固定利率的理财产品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预付的土地竞买保证金所致。
7.交易性金融负债变动原因说明：系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8.应付账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应付材料款减少所致。
9.其他应付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10.应付债券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致。
11.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影响所致。
（2）报告期利润构成变动情况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本报告期累计比上年
度同期累计增减（%）

营业收入 186,719,744.93 283,730,658.36 -34.19
营业成本 131,277,899.47 197,056,558.09 -33.38
财务费用 1,787,109.85 10,178,395.54 -82.44
其他收益 7,364,576.15 4,879,311.78 50.93
投资收益 -1,882,791.10 1,900,364.00 -199.0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344,177.30 -675,223.00 -1,135.77
信用减值损失 4,052,829.16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3,246,353.92 1,061,087.56 -405.95
资产处置收益 -33,822.91 不适用
营业外支出 320,969.46 59,972.21 435.20
所得税费用 1,391,535.60 4,466,247.82 -68.84

1.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销量下滑所致。
2.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销量下滑相应成本减少所致。
3.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汇率变动损益影响所致。
4.其他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远期锁汇已到期部份结汇收益减少

及本期应收款项贴现产生损益所致。
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7.信用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系执行新金融准则重分类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系执行新金融准则重分类所致。
9.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亏损所致。
10.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抗击新冠疫情捐款支出增加所致。
11.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利润总额减少相应计提的应交所得税额

减少所致。
（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本报告期累计比上年
度同期累计增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321,670.13 -38,446,059.11 -384.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165,630.95 -28,369,648.92 844.34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理财变动影响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证监会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2019 年 9 月 27 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08�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面值总额 29,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290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期限 6 年。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285,589,622.64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20〕3� 号）。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5�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2.9 亿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为

“正裕转债”，债券代码为“113561”。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5%、第二年 0.8%、第三年

1.2%、第四年 1.8%、第五年 2.2%、第六年 2.5%，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
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 6 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即 2020 年 7 月 7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4.21 元 / 股。

以上内容详情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2020 年 2 月 6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公
告编号：2020-014）等相关文件。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念辉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黄治家、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浪先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985,160,263.50 1,816,502,981.58 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77,492,375.46 1,570,042,437.54 0.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1,592,552.18 -14,310,766.59 -400.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3,316,917.40 165,934,328.07 -4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981,421.61 16,384,861.09 -5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158,540.86 14,966,866.02 -78.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44 2.74 减少 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0.24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0.24 -66.67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19.63 8.57 增加 11.06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30,130.2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
益

2,148,879.6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57,714.0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98,415.04

合计 3,822,880.7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00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黄治家 19,853,220 21.49 19,853,220 19,853,220 无 - 境内自然
人

深圳市同聚咨询管
理企业(普通合伙 15,646,860 16.94 15,646,860 15,646,860 无 - 其他

深圳力合新能源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5,707,140 6.18 5,707,140 5,707,140 无 - 其他

刘健 3,730,260 4.04 3,730,260 3,730,260 无 - 境内自然
人

深圳市光启松禾超
材料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658,500 3.96 3,658,500 3,658,500 无 - 其他

中电中金（厦门）智
能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456,000 3.74 3,456,000 3,456,000 无 - 其他

黄淮 3,150,000 3.41 3,150,000 3,150,000 无 - 境内自然
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760,170 2.99 2,760,170 2,760,170 无 - 其他

深圳市青橙资本股
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松禾创新一号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18,000 2.29 2,118,000 2,118,000 无 - 其他

深圳中南弘远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厦
门中南弘远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85,152 1.50 1,385,152 1,385,152 无 -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徐光兵 175,282 人民币普通股 175,28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70,827 人民币普通股 170,827

李志民 162,802 人民币普通股 162,802
林春桔 159,177 人民币普通股 159,177
郭琴 112,494 人民币普通股 112,494
黄浩 104,340 人民币普通股 104,340
倪海霞 96,380 人民币普通股 96,380

邓新平 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89,600
姚健 84,752 人民币普通股 84,752
曾苑平 81,200 人民币普通股 8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黄治家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黄淮是黄治家的一致
行动人。 除上述说明外，公司未接到其他股东有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协议的声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
债表项
目

本期期末金额 上年末期末数 增减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票
据 4,707,004.54 9,109,108.70 -4,402,104.16 -48.33 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承

兑导致减少。

预付款
项 9,998,183.54 5,139,872.05 4,858,311.49 94.52

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
产品订单增加，部分材
料定制化程度高，需要
预先支付供应商货款。
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
订单情况详见注 1

存货 403,232,474.89 249,724,778.78 153,507,696.11 61.47

主要激光 /光学智能
装备产品订单增加，截
至 3月底处于在产品、
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
状态。 其次国外新冠
疫情影响下，依照销售
计划储备激光进口材
料。 激光 /光学智能
装备订单情况详见注
1

其他流
动资产 13,673,484.10 6,206,175.22 7,467,308.88 120.32

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
产品订单增加，主要材
料需要进口，所产生的
留抵税额增加。 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订单
情况详见注 1

短期借
款 130,144,533.33 50,065,975.00 80,078,558.33 159.95

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
产品订单增加，原材料
预付与货到付款的采
购资金需求增加。 激
光 /光学智能装备订
单情况详见注 1

应付账
款 183,793,511.06 103,088,735.90 80,704,775.16 78.29

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
产品订单增加，材料采
购入库增加，应付月结
的供应商货款增加。
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
订单情况详见注 1

应付职
工薪酬 8,614,166.69 14,900,632.81 -6,286,466.12 -42.19 支付已计提的 2019年

终奖金导致减少。

应交税
费 619,477.12 2,006,335.88 -1,386,858.76 -69.12

进口材料的留抵税额
增加，导致应交税费减
少。

利润表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增减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营业收
入 93,316,917.40 165,934,328.07 -72,617,410.67 -43.76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春
节后复工复产困难，智
能装备产品生产、订单
交付和验收延迟，导致
收入减少。

营业成
本 57,807,047.04 106,002,547.60 -48,195,500.56 -45.47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春
节后人员复工复产困
难，智能装备产品生
产、订单交付和验收延
迟，导致收入对应的成
本同时减少。

管理费
用 9,828,848.22 7,223,092.74 2,605,755.48 36.08

新冠疫情期间员工补
贴、福利费用导致增
加。

财务费
用 -4,235,658.06 3,921,521.04 -8,157,179.10 -208.01 主要是美元与人民币

的汇兑收益增加导致。
投资收
益 1,421,619.33 85,479.45 1,336,139.88 1,563.11 募集资金结构性存款

理财收益增加导致。

营业外
支出 1,057,714.07 225,887.19 831,826.88 368.25

2020年 2月 3日捐赠
人民币 100万元，用于
国家卫健委认定的以
湖北为主的相关医院
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检
测设备升级。

净利润 6,981,421.61 16,384,861.09 -9,403,439.48 -57.39 见注 2
归属于
上市公
司股东
的扣除
非经常
性损益
的净利
润

3,158,540.86 14,966,866.02 -11,808,325.16 -78.90 见注 2

现金流
量表项
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增减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经营活
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
额

-71,592,552.18 -14,310,766.59 -57,281,785.59 -400.27

激光 /光学智能装备
产品订单增加，主要的
材料采购的结算方式
是预付和货到付款，导
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增加。 激
光 /光学智能装备订
单情况详见注 1

投资活
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
额

-244,805,738.87 -11,306,208.91 -233,499,529.96 -2,065.23 募集资金结构性存款
理财增加导致。

筹资活
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
额

79,030,191.66 -56,892,783.76 135,922,975.42 238.91 新增银行借款导致增
加。

注 1： 公司 2020 年一季度激光 / 光学智能装备业务获得订单金额为 23,298.17
万元，同比 2019 年一季度订单量 541.42 万元增长 4,203.14%，主要系来自大客户苹
果公司与国巨股份有限公司的订单增长所致。 2020 年一季度苹果公司向公司下达
2,136.47 万美元订单，约折合人民币 1.51 亿元；国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一季度
向公司下达 365.20 万美元订单，约折合人民币 2,581.93 万元。

注 2：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收入减少。 自 2 月 10 日起，公司 2 月份平均复工率
45%、3 月份平均复工率 72%， 公司复工率较低主要原因是：1） 正常计划在 2 月 2
日，疫情控制下实际开工日期是 2 月 10 日；2）公司春节期间返乡共计 518 人占公
司人数的 55.76%，尤其是湖北籍员工 150 人占 16.15%；3）2 月受供应链（客户和供
应商）影响，产品交付和原材料采购计划都基本停滞。因复工复产情况受疫情影响，
公司发货时间较客户原计划延迟， 且 3 月份客户受疫情影响无法如期对货物进行
验收，导致公司一季度收入下降。

因疫情增加费用有：疫情期间不能复工复产的员工工资补贴 159.40 万元、因疫
情捐赠支出 100.00 万元。

上述原因导致一季度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下降幅度较大。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治家

日期 2020 年 4 月 27 日

公司代码：603089 公司简称：正裕工业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88025 公司简称：杰普特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0-038
债券代码：113561 债券简称：正裕转债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4 月 27 日，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
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
备采购款、材料采购款等款项，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对该项议案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09 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667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1.63 元，共计募集资金
310,172,1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62,566,40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到位，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
了“天健验[2017]22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开户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08� 号）核准，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900,000 张，每张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9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 4,410,377.36�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5,589,622.64�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由
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20〕3 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开户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年产 650万支汽车减震器项目 31,775.00 22,021.64
2 汽车减震器研发、检测中心 4,235.00 4,235.00

合 计 36,010.00 26,256.64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汽车悬置减震产品生产项目 28,088.00 27,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000.00 2,000.00

合 计 30,088.00 29,000.00
三、 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的操作流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确保银行承兑汇票确实有效用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更好的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等制度的要求，制定了相关操作流程，具体如下：

1、根据相关合同，项目建设相关部门或采购相关部门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进度定期编制募集资金使用支付计划， 明确资金支付的具体项目及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额度，并按资金计划审批流程进行审批。

2、具体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时，由项目建设相关部门或采购相关部门填写
付款申请单，并注明付款方式是银行承兑汇票，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
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

3、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逐笔统计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
募投项目的款项，按月汇总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明细表，并抄
送保荐代表人。 财务部门定期统计未置换的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
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按募集资金支付的有关审批流程，在审核批准后，将
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所使用的款项，从

募集资金专户中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并通知保荐机构。
4、非背书转让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时，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到期应付的

资金，不再动用募集资金账户中的任何资金。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 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改变募投项目款
项支付方式，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募投项目
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
额置换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同意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上述议案事项均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正裕工业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

（2） 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无异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 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以真实交易为背景，能够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使用，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是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实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符合公司经
营生产发展需要，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2）公司上述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 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并履行了规定的程序。

综上，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3、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未与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
的正常进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更好地保障公
司及股东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七、备查文件
1、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0-036
债券代码：113561 债券简称：正裕转债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通知和文件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以电话、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会议由董事长郑念辉先生召集并主
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认为公司 2020 年

第一季度报告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并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经营
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或背书转让）

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采购款、材料采购款等款项，并从募
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
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独立
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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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知和文件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以电话、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
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劢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对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正裕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 票 ；反对：0 票；弃权：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未与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
常进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更好地保障公司及
股东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
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

表决结果：同意：3 票 ；反对：0 票；弃权：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